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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預防因不當使用而招致之風險。 

四、另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建置化粧品不良品及不良反應通報系統，目前未有該類產品不良品或

不良反應之通報。另已印製化粧品不良品宣導單張及不良品通報系統之操作指引手冊，發送

予地方衛生局、化粧品相關公會及醫美相關學會，並舉辦化粧品不良品及不良反應通報宣導

會，以加強宣導。 

五、化粧品倘有標示項目不全或標示不實之情事，係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依同條

例第 28 條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其妨害衛生之物品沒入銷燬之；倘有損害人

體健康者，應遵從禁止輸入、製造、販賣、陳列之規定，違者依前述條例第 27 條規定，最重

得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5 萬元以下罰金，其妨害衛生之物品亦沒入

銷燬之。 

六、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另已於 102 年 10 月 16 日函請各地方衛生局於文到 1 個月內立即清查轄區

內美容材料行之美甲化粧品來源，以及其成分及標示是否符合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規範，未

來亦將針對違規業者加強行政指導並依法查處。 

七、有關委員關注美甲師專業能力評鑑、勞工職業健康安全，以及美甲行業管理等問題，本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刻正發文函請勞工安全委員會及經濟部 2 單位先就業管範圍研議相關管理規範，

並規劃於 11 月份與該 2 單位共同會商訂定加強管理之策。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臺灣國中小學，每六位老師當中就有

一位是非正式老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13） 

陳委員根德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所提「過去 10 年，13 萬已取得教師資格者之中，尚有 7 萬 3 千人擠不進窄門」、「學校教師

必須超鐘點上課」、「鐘點教師來來去去無法融入學校」及「建議教育部逐年提高班級師生

比與妥善分配教育資源及經費」說明如下： 

(一)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即提升正式教師比率），本部辦理事項如下： 

1.逐年提升教師員額編制： 

(1)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有關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每班教師人數。 

(2)透過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的參數及以計畫型補助款補助等方式提升教師員額

編制。 

(3)為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提高員額編制，將協調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04 年起將

提升教師員額編制所需經費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項目。 

(4)研議不同規模學校所需之合理中小學教師員額數。 

2.降低 2688 專案聘代課教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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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實施要

點」。 

(2)中央統籌運用分配補助經費，將核定數之 50%限用於偏遠及小型學校聘任代理教師

，餘核定補助經費則用於聘任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3.導師及行政職務由正式教師擔任： 

(1)研修「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加入代理、代課教師兼導師及行政

職務之限制條件。 

(2)督導地方政府降低代理、代課教師兼導師及行政職務之比率。 

4.持續督導地方政府逐年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 

(1)檢討代理（課）教師運用情形與透過全國中小學教師員額系統掌握教師員額。 

(2)檢視地方政府控留教師員額情形，降低其比率，調降目標如下： 

甲.103 學年度前員額控留比率超過 10%之縣市，將比率降至 10%以下。 
乙.104 學年度前員額控留比率超過 8%之縣市，將比率降至 8%以下。 
丙.105 學年度前員額控留比率超過 6%之縣市，將比率降至 6%以下。 
丁.106 學年度前員額控留比率超過 5%之縣市，將比率降至 5%以下。 

(3)尚未降至 5%時，研議鼓勵各直轄市、縣（市）將控留教師改聘為代理教師。 

(二)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本部督導地方政府辦理下列事項： 

1.掌握各校編制教師數、已聘教師數、控管員額所改聘之代理（課）教師、教學支援人

員數、教師依規定請假、借調等原因聘任之代理（課）教師人數。 

2.考量教師專長授課情形，及學校特殊科目之授課需求，合理管制正式教師排課及減授

課情形。除依據各自所訂之教師授課、減課節數規定，另考量學校條 件，避免代理（

課）教師之授課比率過高。 

3.依學校規模及條件，掌握各校員額流動，及代理（課）教師比率之變動，利用縣外介

聘、優先辦理教師甄選、爭取公費生分發等措施適度降低代理（課）教師比率，並提

升正式教師人數。 

4.各地方政府研訂與降低代理（課）教師人數比率有關之管理自治法令或納入代理（課

）教師聘任辦法之補充規定，以管制各種原因之代理（課）教師之比率。 

二、所提「非專業授課」乙節，說明如下： 

(一)為降低代理代課教師之流動率以穩定師資、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使優秀之代理代課教師

能留在原學校任教，及考量教師擔任國中導師以 3 年為 1 循環，國小導師以 2 年為 1 循

環，爰已於「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中小學聘任

三個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

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資格者（按：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再聘至多以二次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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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級學校對新進教師多會安排資深教師在教學及工作適應上提供諮詢與指引以傳承經驗

，協助其融入學校。 

(三)依專長授課：研修「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增列具出缺科別專長者優

先聘任之相關條文。 

三、有關教師課稅減課沒有完善配套乙節，說明如下： 

(一)所得稅法修正第 4 條、第 17 條及第 126 條於立法院通過，並奉總統 100 年 1 月 19 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000010141 號令公布，爰此國中小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等均恢復課稅。 

(二)為維護「租稅公平」原則，踐履憲法所定國民繳稅之義務，納稅人本無權指定所納稅金

之使用目的。本次課稅所得亦進入國庫，由政府可以整體運用。惟國中小教育環境較高

中以上之教育環境有所落差，故本部利用本次課稅配套補足學校現場之需求。 

(三)取消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工免稅後，其課稅收入配套歷經多年討論，且辦理北、

中、南 3 場公聽會，對象為專家學者、地方教師會、家長團體及教改團體等四類代表以

「課教師，補教育」為目標規劃，內容大致如下： 

1.補助國小聘僱行政人力及補助國中小輔導人力。 

2.調增國中小及幼稚園導師費至每月 3,000 元；幼兒園以每班二位導師發給。另有關特教

班部分： 

(1)資優班、各類資源班：比照一般教師減二節課。 

(2)集中式身心障礙班：採雙導師制。 

3.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國中小均減 2 節；國小導師再減 2 節，並以增加教師備課

時間為原則，提升教育教學品質。 

(四)對於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本部已規劃逐年提高師生比，說明如下： 

1.為協助各地方政府 103 學年度均能達成提高國小每班教師員額，本部業已於 103 學年

度編列新臺幣 10 億元經費預計提升員額編制至 1.65 名。 

2.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公式並協調主計總處於 104 年起將「提升國民中小學教師員額

專案經費」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項目之可行性。 

3.本部亦將研議合理之教師員額編制，配合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以有效降低代理代課教師比率。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主管機關應針對超時加班之罰則儘速

進行法制面檢討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19） 

羅委員淑蕾就「相關主管單位針對超時加班多採一案一罰，不僅不符比例原則，也無法達到

嚇阻的效果。為免勞工過勞，並達到對不肖業主的懲罰目的，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就法制面進行檢

討」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敬復如下： 


